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 學年度第  學期

期末教學回饋問卷評量異常結果處理紀錄表

	教師姓名
	教師身分
	教授科目
	授課班別

	
	□專任□兼任
	
	

	評量結果
(檢附評量成績表)
	□評量分數    分(評量項目及得分如附表)。
□評量結果開放意見部份較具負面評價(意見內容如附表)。

	科主任
(教務處、訓導處)
處理情形
	評量結果分數偏低項目或開放意見部份較具負面評價瞭解情形：
通知授課教師方式(請勾選)
□親送□電話連絡□傳真□電子郵件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可提供協助作為：

具體建議事項：

承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

	教務處
	核稿                批示

	會辦單位
	

	備註：


	一、本表依據本校加強教學督導管制考核及提升教學品質實施計畫辦理。
二、本表陳核後，專任教師部分：送各科及人事室作為年終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及升等、薦介、遴聘依據。專任教官部分：送各科、人事室作為年終考績參考。兼任教官部分：必要時簽請召開師資審查會，作為是否續聘、減班授課之參考。


附件七








